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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银行间市场经纪业务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》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货币经纪公司等经纪机构对银行间市场交易的

影响逐步增强。2024 年通过经纪机构成交的银行间本币交易

额达 433 万亿元，范围上涵盖债券回购、同业拆借、现券交

易、利率衍生品等品种，在全市场总成交额中占比 20%。经

纪机构已成为联系各类市场参与机构的枢纽，对二级市场信

息汇聚和定价、交易效率和市场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。

同时，银行间市场缺乏对经纪业务进行专门规范的制度

文件，需加强对经纪业务的功能和行为监管。为贯彻落实党

中央关于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银行间市场

经纪业务，人民银行起草了《银行间市场经纪业务管理办

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 26 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明确经纪机构类型和执业范围。经纪机构包括货

币经纪公司以及其他提供经纪服务的金融机构，对证券公司

等机构开展经纪业务，参照货币经纪公司进行同等管理。经

纪机构可为银行间市场债券、回购、衍生品等交易提供服务，

但不得参与债券一级发行和柜台债券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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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)明确经纪机构入市和风险隔离要求。经纪机构进

入银行间市场展业，需向人民银行报告。证券公司等非专门

从事经纪业务的机构，需设立独立的经纪业务部门，经纪业

务与自营业务要严格隔离。

(三)强化对客户的资质管理要求。明确经纪机构服务对

象为已进入银行间市场的合格金融机构投资者，经纪机构与

委托机构双方需签署服务协议，经纪机构不得为未签署服务

协议以及未签署相关主协议的金融机构提供服务。

(四)强化信息披露和通讯工具使用要求。经纪机构要实

时、完整、准确对外公开披露最优经纪报价和成交信息，除

向基础设施机构报送成交信息外，增加需实时报送客户委托

报价的要求，以提升撮合成交过程的信息透明度。经纪相关

通讯工具应与个人通讯工具等严格隔离。录音、通讯记录应

全程、完整留痕，并至少保存 5 年以上。

(五)明确禁止性行为。以强化撮合规范性、报价真实性、

营销适当性、信息披露规范性为重点，列举十三项禁止性行

为，严厉禁止经纪机构自持头寸参与交易、为不符合条件客

户提供服务、利用信息优势获取不当收益和帮助委托人规避

监管等。

(六)完善监管要求和罚则。人民银行及分支机构对银行

间市场经纪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，若存在违规行

为，可采取警告、通报批评或罚款等方式处罚；达到有关立

案标准的，移送证券监管部门实施查处；涉嫌严重违法和犯

罪的，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一



3

线监测，银行间市场自律组织进行自律管理。


